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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顺应民办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下同）办学实际需要，根据

《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

发厅〔2020〕5号）精神，现就做好我省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以下简称办学许可证）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

一、办学许可证由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技术标准统一组织印制。各市教育（教体）局应于每年1月

中旬前,将上一年度办学许可证发放情况(含民办学校名称、编号、办学许可证相关信息等)报省教育厅备

案,同时报送本年度办学许可证需求数量。

二、办学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且编号一致。办学许可证是民办学校

依法开展办学活动的证件，不得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除发证机关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均不得扣留、收缴或吊销。

三、办学许可证由民办学校审批机关依据填写规范（见附件），准确、清晰、规范填写，不得涂改。填

写错误的办学许可证应作销毁处理并记录编号。

四、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应当在作出批准决定的同时发放办学许可证。

五、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根据年度检查情况加盖年度检查戳记。

六、民办学校应当将办学许可证正本放置在民办学校主要办学场所的醒目位置，并按照办学许可证载明

的内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七、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事项变更的，应在变更发生后30个工作日内向审批机关提出换发办学许可证的

申请。其中，变更事项依法需经审批的，应当同时提出申请，审批机关在作出同意变更决定的同时，一

并换发办学许可证。

八、民办学校应在办学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60个工作日内向审批机关提出换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申请的

，审批机关可在有效期届满60个工作日后注销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九、民办学校终止办学的，应当向审批机关交回办学许可证。

十、办学许可证遗失的，民办学校应当立即公告，并及时向审批机关申请补办。办学许可证损毁的，可

凭损毁的原办学许可证到审批机关申请换发。

十一、各地要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着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因地制宜开展“电子证照”试点

。要进一步精简流程，强化办学许可证的规范管理，确保各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十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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